附件2

龙门一级渔港港章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港渔船安全监督管理，维护渔港秩序，保护渔港环境，保障渔港、渔船和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港章。
第二条  本港章适用于龙门一级渔港（以下简称本渔港）范围内航行、作业、停泊的船舶、车辆和设施，以及从事渔港建设、整治、开发、经营、科研、休闲和其他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渔港的主要功能是为渔业生产服务和供渔业船舶停泊、避风、装卸渔获物及补充渔需物资。

第三条  本渔港实行“港长制”，设立区、镇两级港长，由钦南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区级港长，由龙门港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镇级港长。

区级港长主要职责包括统筹渔港及渔港经济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协调综合管理，推进渔港振兴。

镇级港长主要职责包括整合各方力量，做好资源管理、安全生产、生态保护、港区秩序、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向区级港长报告各项工作进展情况。

第四条  本渔港属国家所有，市级渔业主管部门是本渔港的主管部门，市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是实施本渔港监督管理的常设机构，市渔政渔港监督机构在本渔港设立常驻派出机构，依法对本渔港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海警、应急管理、海事、海关、边检、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文旅等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本渔港的监督管理工作。

 本渔港是公益性渔港，渔港的维修养护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本渔港的建设和经营，创新渔港的建设机制和经营机制，促进渔港的发展。
第二章  港区港界
第七条  本渔港分为东村港区和南村港区两个港区，总面积约48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约31万平方米（包含通港航道、港池、停泊区、避风塘等），陆域面积约17万平方米（包含岸线、码头、装卸作业区、堆场、沿港道路以及为渔港功能所需的后勤设施用地等）。两个港区具体范围为下列坐标点的连线范围：

（一）东村港区

1：X2405598.130 Y556232.532，2：X2405619.354 Y556235.339，3：X2405636.485 Y556238.349，4：X2405665.708 Y556237.870，5：X2405669.322Y556231.773，6：X2405730.136 Y556209.518，

7：X2405750.453 Y556213.713，8：X2405756.918 Y556233.092，

9：X2405709.498 Y556257.831，10：X2405681.573Y556279.224，

11：X2405663.453Y556290.341，12：X2405617.845Y556351.219，

13：X2405506.406Y556473.020，14：X2405394.608 Y556357.990，15：X2405367.254 Y556145.537，16：X2405469.327 Y556070.445，17：X2405497.963 Y556131.163，18：X2405522.813 Y556177.916，19：X2405540.342Y556193.086，20：X2405560.711 Y556214.082， 21：X2405547.001Y556231.123，22：X2405572.463Y556251.434，23：X2405592.804Y556236.081。

（二）南村港区

1：X2404937.374 Y555473.777，2：X2404950.912 Y555503.342，

3：X2404937.404Y555515.004，4：X2404929.545 Y555526.073，

5：X2404934.464Y555536.223，6：X2404948.714 Y555563.380，

7：X2404989.772Y555643.402，8：X2405019.200Y555656.132，

9：X2405033.275Y555646.974，10：X2405069.351 Y555660.911，

11：X2405084.174Y555686.465，12：X2405077.953Y555690.518，

13：X2404985.347 Y555730.412，14：X2404956.350Y555747.338，

15：X2404926.502Y555769.982，16：X2404820.592 Y555743.991，

17：X2404658.189 Y555689.800，18：X2404561.208Y555600.956，

19：X2404546.946Y555561.725，20：X2404548.248 Y555455.902，

21：X2404681.780 Y555209.386，22：X2404804.839Y555234.657，

23：X2404776.397 Y555262.985，24：X2404848.622Y555354.172，

25：X2404891.200 Y555405.752，26：X2404912.545Y555334.829，

27：X2404980.435 Y555386.450，28：X2404958.385 Y555406.258，

29：X2404908.075 Y555392.247，30：X2404888.043 Y555453.913，

31：X2404917.677 Y555462.621。

（见附图）。

第三章　渔港陆域管理

第八条  渔港的港界、陆域、水域、码头及其设施与功能
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不得侵占；需在渔港进行建设、开发利用、水上水下施工、使用岸线等，必须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的规定，报相关部门批准后方能施工。

第九条  码头、航标、供水、供电、消防等渔港设施均为国家财产，必须严加保护，发现损坏应及时报告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及有关单位，对损坏渔港设施者，必须负责修复、赔偿。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维修、焚烧、除锈、油漆等作业，严禁在渔港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

确需在渔港内进行电焊等明火和可能产生污染物作业的，必须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同时应当遵守国家和当地消防、环保管理的有关规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安排专人负责消防等工作，并提前到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备案。

第十一条  遇到防御热带气旋、海难救助或其他危及渔港渔船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况时，所有在港船舶、车辆、设施均须服从渔港管理部门的指挥和调度。

第十二条  在渔港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障渔港设施、码头、道路的正常运行，并负责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十三条  本渔港内从事水产品和渔需物资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经相关部门审批，守法经营；应当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不得实施垄断行为，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人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第四章　渔港水域管理
第十四条  对影响渔港港区安全和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流物，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逾期不打捞清除的，由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代履行的费用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无主物的，由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打捞清除。

第十五条  本渔港水域内的船舶应在规定的水域或泊位内停泊，不得在航道内停泊，不得堵塞航道；海上设施在渔港内停泊须经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并按要求在指定区域内停泊。

第十六条  不得在本渔港水域内放置鱼排和蚝排以及从事船舶试航、捕捞作业、养殖、游泳等有碍水上交通安全的活动。
第五章　码头管理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码头设置建筑物、设施设备或堆放物资等妨碍码头正常作业的活动。

第十八条  本渔港实行渔获物定点上岸管理制度。渔获物定点上岸码头的设置、划分和调整，由市级渔业主管部门根据渔业码头分布、渔民交易习惯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人员配备情况确定后另行公布。

第十九条  禁止在本渔港码头装卸、储存国家禁止通过水路运输的危险物品。
第二十条  本渔港内燃油供应站、点、车辆、船舶等供油设施，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符合安全管理要求。严禁在本渔港区域从事非法加油活动。

第二十一条  船舶、车辆装运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进入本渔港区域的，应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所装物品的名称、数量、进港时间等，须经批准后方可进入本渔港，并在指定区域停泊或停放。

在本渔港内装卸有关危险物品时须遵守有关危险物品的管理规定，在指定安全地点装卸，并要落实防护措施。危险物品装卸完毕的船舶或车辆应立即离开码头，如有特殊原因，经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延长停靠时间。
第二十二条  进入本渔港码头的车辆或船舶，必须服从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管理和调度，有序停靠，并严格遵守码头管理的有关规则。

第六章　船舶管理

第二十三条  本渔港对船舶进出港实行报告制度。凡进出本渔港的渔业船舶，根据有关规定，船舶所有人或船长应当提前主动通过“进出渔港报告系统”，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船舶抵离港时间和船舶配员、生产作业、安全配备等信息。船长为船舶进出本渔港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对报告的信息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

进港报告内容包括：拟进渔港名称、拟进港时间、船舶配员情况、渔获品种和数量等。

出港报告内容包括：拟出发渔港名称、拟出港时间、船舶配员情况、安全通导、救生、消防、定位等安全装备配备情况、携带网具类型、数量情况等。

第二十四条  船舶进出本渔港，必须遵守有关避碰规则，显示有关号灯、号型、旗号等，加强瞭望，以安全航速行驶，服从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指挥调度，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管理和检查，进入港区必须按规定的水域和泊位停泊。
第二十五条  进出本渔港的渔业船舶，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国籍证书或登记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捕捞渔船须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

（二）按规定配齐职务船员、普通船员，船员持有相应有效的适任证书。载员不得超过船检证书核定的最高限定人数。

（三）船舶处于适航状态，按规定配备通讯、导航、救生、消防、定位等各种安全设施设备，并处于良好、适用状态。

（四）按规定标示船名号和船籍港。

第二十六条  港澳台渔船、外国籍船舶、非渔业船舶进出本渔港应参照本港章第二十四条的报告内容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遵守本渔港的管理规定，服从管理。

第二十七条  装载危险物品进港的船舶，应在抵港前三天（航程不足三天的在驶离出发港前）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所装载物品的名称、数量、包装情况和进港时间，经批准后，方可进港，并在指定地点停泊和作业。

凡需在本渔港内装载危险物品的船舶，应在装船前两天向市级渔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船舶装运危险物品准运单》，出港时必须办理出港签证（报备），并在规定时间内离港。

第二十八条  本渔港内油船确需对渔船供油的，必须经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并只允许对单船供油，不得对多艘靠泊的渔船同时供油。

第二十九条  船舶来自有疫情港口的，船舶所有人或船长应当提前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船舶、船上人员及货物须经卫生防疫、检验检疫等部门进行卫生检疫处理合格后方能进入本渔港。
第三十条  船舶在本渔港内停泊，必须按照规定显示号灯、号型，留足值班船员，确保安全和应急调动。

第三十一条  在本渔港内从事渔港交通运输的辅助船艇，必须经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按规定配备救生、消防等设施设备，严禁超员超载。

第三十二条  渔业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禁止其离港：

（一）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发生海上交通事故，责任手续未清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不适拖状态的；

（三）未按规定缴纳有关港航规费的；

（四）违章载人、超载超限或遇有恶劣天气影响航行安全的；

（五）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认为有妨碍或者可能妨碍海上交通安全的。
第七章　环境保护

第三十三条  在本渔港内从事经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照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渔港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第三十四条  影响本渔港环境的渔港建设、整治项目，应通过环境保护评估。

第三十五条  禁止向本渔港水域排放船舶生活污水、含油污水、鱼舱洗舱水、压舱水等污水。所有污水必须统一收集处理。

第三十六条  禁止在本渔港内倾倒淤泥、垃圾、废料、固体废弃物。船舶上的垃圾、废料、固体废弃物要运到码头的垃圾回收站统一收集。

第三十七条  在本渔港水域内进行船舶供油、船舶修造、船舶拆解、打捞等作业和其它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应当经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备有防污染设备和器材，落实有效的安全和防污染措施，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或者其他污染物污染渔港水域和陆域。

第三十八条  在渔港内发生污染事故的，事故方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清除污染，相关责任人应立即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由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第八章　海事处理

第三十九条  本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由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调查处理，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未经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同意，涉事船舶不得擅自离港。

第四十条  船舶或设施在本渔港水域内发生安全事故，当事人应当及时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提交必要的文书材料并接受调查处理。

渔业船舶在本渔港水域外发生安全事故，应在抵达本渔港48小时内，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材料并接受调查处理。

第四十一条  渔港水域交通安全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调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意调解的，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渔业、渔船、港航及海洋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及本港章的行为，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四十三条  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及其管理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本港章未规定的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港章由钦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港章自印发之日起施行，1987年公布的《龙门渔港港章》废止。

附图：

1.龙门渔港东村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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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门渔港南村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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